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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四問題歷經停建、大法官會議解釋、復工，以及是否公民投票等爭議後，

目前仍將繼續面對非核化的議題。可看出核四案不論在環境面與政治面均具高度

複雜性，是結構不良的政策問題，有予以適當建構之必要。本研究嘗試以策略性

假設分析法(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建構核四問題，藉由產生當事人、假設詳

述、辯證、假設整合、綜合性策略創造等階段，揭露出擁核與反核各方當事人內

在隱藏的價值，以正確的認識爭議所在。本研究並將策略性假設分析法與幾種較

普及的集體決策方法進行比較，以進一步了解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優缺點，並以

此作為未來選擇重大政策問題解決方法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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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核能電廠的開發與興建在世界各國都是重大的公共政策問題，國內反核運

動原已隨著核四動工興建而已較為沈寂，卻因為向來主張反核的民進黨在 2000

年總統大選中取得中央執政權，而再度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近年來，核四在歷

經停建、大法官會議解釋、復工，甚至牽涉是否公民投票等爭議後，非核化的議

題仍揮之不去。可看出核四案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公共政策問題，不僅環境的複雜

性高，尚具有明顯的多機構、多重當事人、多目標、多元主觀價值等高政治複雜

性之特性（Wang et al., 2000；陳俊宏，1999；孫煒，2001）。 

政策問題依據決策者之多寡、方案的數量、價值的一致性、風險程度與機

率可評估性等特徵，可以將政策問題分成結構良好(well-structured)、結構適度

(moderately structured)與結構不良(ill-structured)等三種結構類型(Dunn , 2004: 79)。

核四案既牽涉多重當事人、無限方案且缺乏共識，也就是所謂結構不良的政策問

題。這其中牽涉到多元社會中價值觀與認知的衝突，要解決這樣的衝突並組織共

識，除了地區居民獨立思考、多元觀點、積極參與，以及公開表達等公民社會要

件須充足具備外，亦需借重各種適用於「多群體、多領域、多價值」公眾參與的

集體決策輔助方法與技術(Renn et al., 1993; Selin & Chavz, 1995; Wang et al., 2000)。 

  雖然政策分析通常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對結構不良的政策問題，其問

題建構應較為問題之解決重要及優先，否則即容易犯了 Raiffa (1968: 264)所說的

型三錯誤，也就是解決了錯誤的問題。以核四案而言，其本質究竟是經濟問題、

政治問題、技術問題，還是道德問題？或者民眾是「反核」還是「反核四」？甚

至只是「反台電」而已？ 

  例如「反核」與「反核四」其實是不一樣的問題，反核者未必反核四，反核

四者未必反核。這個論點可以從歷來的民意調查中看出來，由 1987 年到 1992 年

的民意調查顯示，全省有五成的民意贊成興建核四廠，而反對的比例則不到

15%。但貢寮地區的情形剛好相反，五年間不贊成的比例，平均高達 71%，贊成

的比例，相對的只約為 10%（黃懿慧，1993）。 

  另外中國時報在 2000 年 5 月份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時報 2000/5/8: 4），

五成受訪者支持繼續興建核四，二成五表示反對。但以核四廠周圍的縣市民眾反

應來看，基隆、宜蘭與台北縣市民眾，反對興建核四的比例達三成以上，相對的，

其他縣市反對的比例僅有一、二成左右。這樣明顯對比，很顯然是「鄰避」

（NIMBY）效應的影響（陳俊宏，1999），也就是以貢寮為中心的居民可能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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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核四廠蓋在我家後院」，而不是反對核能發電。相對的，在 2000 年 10 月停

工前，核四工程的實際進度已超過 31%，工程實際支出超過 435 億元（羅如蘭，

2000a），停止興建的決策不僅使已完成的設施形同浪費，連同違約賠償，總金額

在千億元以上（崔慈悌，2000），這還不包括國家形象及外交等難以估計的損失。

所以縱然是反核的人士，在考慮停止興建的相關成本後，亦未必會反對繼續興建

核四。所以「反核」與「反核四」縱然有所重疊，但絕非是同一個命題。至於所

謂「反台電」，是指既不反核也不反核四，只是對台電的營運記錄感到不放心，

其問題的本質與前二者亦不相同。 

面對核四這樣一個持續的、大型的社會議題（胡湘玲，1995），勢必先予適

當地問題建構。策略性假設分析(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 Mitroff & Emshoff, 

1979; Mason & Mitroff, 1981)在多種可作為問題建構的方法中，具有獨特的哲學觀

點與操作技術，兼顧個體與群體的特性(Dunn , 2004: 97)，恰能呼應對多元社會的

觀察與需要，適於對核四這類來自多元社會結構的爭議問題使用。以下先回顧策

略性假設分析之內容及與其他集體決策方法的差異。 

貳、 文獻回顧 
一、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是 Mitroff 等人(Mitroff & Emshoff, 1979; Mason & Mitroff, 

1981) 基於 Churchman(1971)對認識論的研究，以辯證探索系統所發展出的政策分

析模式(Mitroff & Mason, 1981: 17)。策略性假設分析法認為當事人的政策主張皆有

其背後的基本假設，表面上贊成或反對的理由，往往並非內心所持的基本假設，

唯有透過辯證的程序使當事人行動背後的假設浮現出來。策略性假設分析法之目

的，即在於根據政策問題相互衝突的對立觀點，進行假設之創造性綜合，俾能為

正反雙方接受，以化解衝突，形成共識（翁興利、陳登輝，1993；翁興利，1993）。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可以結合其他問題建構的有關方法一併使用，其探索知識

的來源主要來自群體，故程序可以名義群體技術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 , 

NGT; Delbecq et al., 1975)進行操作(Mason & Mitroff, 1981: 85)，但同時也結合了使

用於個人的技術。可說是針對結構不良的政策問題所設計的方法( Mitroff et al., 

1979; Mitroff & Mason, 1980)，能有效處理多重當事人與政策分析者對問題的陳述

不一致，而問題是否已適當建構的標準在於問題情境中所有衝突的假設是否都已

被顯現、挑戰與整合(Dunn, 2004: 112)。 

傳統政策分析通常假設個別當事人具明確價值順序，也欠缺系統化考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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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質與方案中的不同觀點的技術，因而在具有自我封閉特性之組織中，不易對

優勢的問題陳述提出挑戰。以致經常流於以表面特徵來評估問題與解決方案的適

當性，而不是以問題概念化的基本假設來評估。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克服了上述傳

統政策分析的限制，因此能融入現代多元社會的政策分析架構，成為問題建構的

主要方法之一。 

策略性假設分析的程序中包含了衝突與妥協，關於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程

序（圖 1）通常以下列 5 個階段說明(Mitroff & Emshoff, 1979; Mason & Mitroff, 1981: 

38~53; Dunn , 2004: 113)，以呈現假設浮現與辯證的過程： 

1. 產生當事人：在第一階段中必須先產生當事人，並根據其影響政策或被政策

影響的程度來排列等級與優先順序。產生當事人是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重要

工作，甚至應該說是政策分析中的重要工作，遺漏當事人同時就會遺漏重要

的假設。惟必須強調的是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參與者並不以當事人為必要

(Mitroff & Emshoff, 1979; Mason & Mitroff, 1981: 95)，而是以參與者模擬當事人

並思考其假設，因此適合在組織中操作。 

2. 假設詳述階段：在第二階段參與者的工作從建議可能的解決方案，轉為選擇

支持解決方案背後的資料與假設。解決方案通常是當事人綜合資料，並依據

一連串明確或不明確假設所推演的結果。由於所有當事人採行的策略都可以

視為行動相關假設的集合，實務的經驗顯示假設的浮現經常來自於確認反對

方的利害所在，因此藉由分析當事人的方法可以有系統的完成這個步驟

(Mason & Mitroff, 1981: 43)。 

3. 辯證階段：第三階段為比較並評估可能方案與假設，亦即比較其假設與對立

假設之差異，因此在此階段中每一假設都會遭受對立假設之挑戰，不具可信

性的假設將會被屏除。 

4. 假設整合階段：將前一階段所產生的假設匯總，並留下最重要與最不確定之

假設
1 (Mason & Mitroff, 1981: 48, 56, 103)，此階段的目標在產生一個儘可能為

所有參與者認同的可接受假設表。 

5. 綜合性策略創造階段：最後階段為根據可接受假設對問題重新界定，以找出

綜合解決方案。 

 

                                                 
1 Mason & Mitroff(1981: 103)曾解釋假設與事實的區別，認為事實是堅信的假設，假設是不確定

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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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特徵在於方法從問題的解決方案而非假設本身開始，此

乃因為大部份當事人只注意到其所主張的解決方案而甚少察覺其背後假設，所以

先從為人所熟悉的解決方案開始，再進一步考慮其假設。再者，策略性假設分析

法儘可能將焦點集中在同一組政策相關資料，以將衝突的成因集中於認知的差異

而非事實的不同。最後策略性假設分析法以創造性的態度來處理衝突，藉此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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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基本步驟 
資料來源：修改自 Mitroff & Emshoff (1979)；翁興利、陳登輝(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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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形成新方案。由於在過程中對政策問題的基礎進行嚴密的推理論證，可

有效減少型三錯誤的發生。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基本上是一個適合團體使用的方法，Mason & Mitroff 

(1981)並以此發展了一個適於多個小組同時進行的策略性假設浮現與測試程序

(Strategic Assumption Surfacing and Testing, SAST)，這個程序可能必須進行數天，

角色則有執行者、輔導者及參與者，並以 NGT 產生議題。由於策略性假設分析

法的參與者不以當事人為限，所以個別的政策分析者也可以利用策略性假設分析

法模擬理性的辯論(Dunn, 2004: 115)，但個別的政策分析者並不易保證假設的完

整。 

在相關研究方面，Peterson 與 Smith(1988)認為 SAST 結合了社會進程與策略

規劃，其產生政策規劃與策略問題的進程與 Kuhn 對科學典範進程的說明極為相

似，而將其稱之為科學的社會系統途徑(social system approach to science)。Lane(1993)

將 SAST 列為作業研究的議題建構技術之一，以與系統動力學連結。Varia 與

Vecsenyi (1992)曾經觀察策略性假設分析法與電腦會議結合的程序，Elrod 與

Moss(1994)則以策略性假設分析法探討公司內部利害對立的部門如何形成決策的

過程。 

國內對策略性假設分析法似僅有少數的應用，包括土地增值稅的課徵政策

（翁興利、陳登輝，1993），以及大陸與英國對香港政制的談判（馬仲明，1994）

等，均是以個人政策分析者模擬之方式進行。本研究即依此操作策略性假設分

析，並由文獻取得當事人及其方案與背後之假設。由於國內關於核能的爭議，略

集中在 1992 年核四預算解凍；1994 年立法院通過核四一次編列六年預算；1996

年立法院通過廢止核四，行政院覆議後復工；2000 年行政院宣佈停建核四等幾

次重大事件（吳重禮、林長志，2002）。因此，關於爭論的資料也以當時的文獻

為主
2。然而核四案對國內處理環境公共管理議題的重要性既深且遠，即使已因

確定興建而使爭議較為沉寂，但核四案乃至於非核化的議題仍未過去，值得以各

種方法、角度繼續思辨與觀察。 

 

                                                 
2 本研究並不能確定所有引用支持特定觀點的文獻資料與事實相符，因為支持正、反方案的資料

僅是臚列爭議雙方所引為爭執的依據而已，並不以提供正確無誤的資訊為目的，以盡量忠實地展

現當初爭議的原貌，並得以檢視立場背後的數據、理由、邏輯與假設。因此資料內容不可避免地

有所衝突，但事實面的衝突仍能透過方法程序釐清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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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性假設分析與其他集體決策方法之比較 

以集體方式進行的策略性假設分析法是以 NGT 為基礎，同樣以 NGT 為基

礎且較為人熟悉的集體決策方法尚有方案規劃法（Program Planning Method, PPM; 

Delbecq & Van de Ven, 1971）與互動管理（Interactive Management, IM; Warfield & 

Cárdenas, 1994）。另外沒有規範討論方式的公民投票，以及近年來有頗多應用的

公民會議等，都是在理論或實務上常被討論可作為民眾參與的方法。 

以公民投票來說，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機制，通常只以簡單多數決為

依據（張世賢、陳恆鈞，1997: 68）。然而除了社會偏好不服從遞移性(Arrow, 1963; 

Cullis & Jones, 1992)與「非等值投票」（丘昌泰，2003）等技術問題外，公民投票

的累計結果僅是個人意見的加總，無法自其結果解讀出公共意涵（陳俊宏，1999；

Barber, 1984）。Rohrbaugh 與 Wehr(1978)亦認為公民投票的結果是清楚的，但支

持結果的理由卻是模糊的。相較於能探討當事人背後假設與價值的策略性假設分

析法，公民投票在形成共識及產生學習的效果上，不若策略性假設分析法。 

與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同以 NGT 為操作方法的 PPM，是一種可以由組織層面

擴大至社區或地區層面，以集體決策延伸至公共決策的方法（汪明生，2006）。

PPM 在界定問題、提出替代方案與選出最終的解決方案等步驟均需要使用 NGT。

其結果具有整合專家與各方當事人意見，合理化公眾決定，提高方案可行性等優

點（張寧，2005）。PPM 與策略性假設分析法雖均以 NGT 為基礎，唯 PPM 以當

事人參與，重視方案的可接受性，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則重視當事人立場背後假設

的整合，但其強調整合共識的精神則彼此一致。 

IM 是一種針對複雜事務所開創的管理系統。其設計之目的在於克服超越一

般型態的問題，真正解決爭端或事態。IM 廣泛應用於農業、漁業、醫學、原住

民、教育、生態保育（Warfield and Cárdenas, 1994:1-14）、都市規劃（Hwang and Lin, 

1987: 202；葉光毅等人，2003: 58），以及軍事管理（巨克毅、段念祖，2003）等

公共事務議題（張寧，2005；汪明生等人，2006）。其特色在於活動分計劃、互

動（workshop）與追蹤三階段進行；角色區分為操作者與參與者；操作成果為能

呈現元素間複雜關係的詮釋結構模式(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以及採用可使

多數參與者交流互動的多元方法等（張寧，2005）。策略性假設分析法不像 IM 以

圖形展示有形成果，方法與成果亦不如 IM 豐富多元，但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在確

認當事人的程序設計，則較 IM 更為重視與清楚。 

公民會議的程序可以在不同的時點提供專家意見，因此結論能融合專業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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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尊重參與者、致力於共識之形成、會前提供議題資訊、以及程序操作者與

議題參與者分離等各方面，均與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相似。但不同於策略性假設分

析法，公民會議從發展之始即以解決公共議題之衝突為目標，因此對參與者的選

擇有較嚴格的程序以確保代表性。而策略性假設分析法適於組織中運用，參與者

未必是當事人，而且允許以參與者模擬當事人，因此反而可以為不會發聲的當事

人提供假設(Mason & Mitroff, 1981: 99)，兩者基本設計並不相同。另外，公民會議

對議題的要求是「不太大、不太小」，而且必須形成適於討論的問題（林國明等

人，2005: 10, 31），而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則被設計用於處理結構不良的混亂(messy)

問題(Mason & Mitroff, 1981: 121; Mitroff & Mason, 1980)。因此，公民會議著重對方

案選擇形成有代表性的共識，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則強調對複雜情境的釐清。 

 

参、核四案之策略性假設分析 

操作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目的在於產生解決方案，然而這個目的不一定能

夠達成。不僅是解決方案，甚至可能連一份可接受假設表都無法獲得，但是方法

的操作至少仍然有兩層意義：首先，對那些從過去到未來繼續割裂對立雙方的潛

在理由，有了更深刻的認識；其次，經由對立方提出的挑戰，堅持己方方案的當

事人，也可以明瞭萬一己方方案失敗的可能後果(Mitroff & Emshoff, 1979)。因此

操作必然可以獲得不等程度的成果產出。以下即循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步驟，進

行核四案的問題建構。 

 

一、產生當事人 

產生當事人是假設分析的主要工作之一，因為當事人影響政策且被政策影

響，所以為衍生政策的前提。所謂當事人是指那些與政策規劃及其它領域中有涉

入之組成分子。公共政策的規劃者，應該準備一份完整的當事人名單，俾能有效

率且有系統地協調不同當事人間的衝突，並確定所有潛在當事人的涉入程度。 

涉入核四案的當事人應該包括貢寮居民、主管機關、台電、反核團體、環保

團體、反核專家、工業用電消費者、民生用電消費者，以及「緊急應變計畫區」

內的居民等3。由於本研究是以個人決策分析者進行假設分析的程序，為便於提

                                                 
3 「緊急應變計畫區」是萬一發生核子事故且需採取先期防護行動甚或疏散民眾時，首先應考慮

的範圍，其大小與反應爐型式、電廠附近人口密度、地形、氣象狀況等有密切之關係。目前營運

中的三座核能電廠均定為以電廠反應爐為中心，周圍半徑 5 公里的區域（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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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立的方案及假設，本研究將當事人簡化成擁核團體及反核團體兩種，並依此

提出其方案及相關假設，其中擁核團體之方案稱為擁核方案即主張繼續在貢寮興

建核四廠，反核團體之方案稱為反核方案即主張停止興建核四廠。 

 

 

二、分析流程進行 

（一）原先方案 

分析流程從擁核團體的主張開始啟動，將「於台北縣貢寮鄉繼續興建核四

廠」列為原先方案（以下稱為甲案）。 

 

（二）支持原先方案的共同資料 

擁核團體支持續建核四廠所持之理由與論述，彙整如下： 

1. 台灣自產能源貧乏，97%仰賴進口能源。若不建核四廠，2004 年北部將缺

電 193 萬瓩，甚至核四第一機組加入營運，2005 年仍欠缺 43 萬瓩（吳再

益，2000；林典岳，2000）。備載容量至 2008 年將降為 8.3%，2009 年更可

能將降為 3.3%，遠低於目標值 20%（江丙坤，2001）。能源多元化可確保

能源供應穩定（林基源，2001）。 

2. 核電是許多國家主要的電力來源，全世界迄今有超過 40 年之使用經驗，

發電技術已相當成熟。目前全世界有 33 個國家使用核能發電，運轉中的

核電廠有 431 部，電量占全球 16%（胡錦標，1999；江丙坤，2001）。美

國現有 105 部基組在運轉，美國國會並且要求能源部協助核能產業發展下

一代反應爐，其他國家包括、瑞士、俄羅斯、芬蘭、日本、韓國均有新設

之機組，德國、瑞典則延後關閉核電廠，各先進國家仍然繼續使用核能發

電（江丙坤，2001）。 

3. 我國核能電廠營運績效在世界水準之上，足以確保營運安全。1989 年至

1994 年，台電公司推動第一期五年營運改善計劃後，核能電廠運轉成績

與世界核能運轉協會之統計結果比較，在 10 項指標中，有 8 項優於世界

平均值。（余勝雄，1996）我國核電廠整體營運績效已達西方國家水平，

跳機次數，自初期每機組每年 5 次一直到 2001 年少於 1 次，台電員工沒

有人因核電廠的輻射死亡（江丙坤，2001）。 

4. 核能發電有助於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符合國際環保需求，京都議定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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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我國雖非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但基於全球環境

保護以及避免國際貿易制裁，仍有遵守的必要。我國二氧化碳之排放量約

有三分之一來自發電。法國及日本大量使用核能電廠，有效地抑制了二氧

化碳排放量的增加（余勝雄，1996）。預估民國 109 年全國二氧化碳排放

量因核四廠加入商轉供電及核一、核二、核三各加裝兩部機組，搭配產業

結構調整等措施，總排放量預計可回復到 2000 年 223 百萬公噸的水準（林

典岳，2000）。 

5. 核能電廠鈾 235 燃料的濃度僅為 3％～4％之間，遠低於原子彈爆炸所需之

濃度 90％以上，因此核能電廠絕不致於發生原子彈爆炸（余勝雄，1996）。

核四採取多重壁障、深度防禦的安全設計，圍阻體可以承受飛機撞擊而不

受損，且採用最先進的輕水式進步型機組，全世界此型機組運轉至 2001

年，已累積超過 8000 爐年經驗，沒有一個機組（含三哩島在內）曾因事

故造成人員傷亡，核廢料產生只有核一、核二少四分之一，安全度則高

10 倍，不會發生車諾比事故，且車諾比事故僅 45 人死亡（林基源，2001；

江丙坤，2001）。 

6. 核電廠之運轉對附近居民之健康並無影響。1990 年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公

布了一份核能電廠對附近民眾健康影響之研究報告，證實住在美國核能設

施鄰近郡的居民，罹患癌症死亡的危險度並沒有增加。而在美國三哩島事

故之後，三哩島電廠所在地之賓州保健局亦曾進行各種流行病學上的研究

（包括癌症、初生嬰兒死亡率及自然流產率），顯示三哩島事件前後並無

差異。1996 年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針對我國三座核能電廠鄰近鄉鎮居

民所作之流行病調查報告，亦顯示核能電廠不致於影響附近居民之健康

（余勝雄，1996）。 

7. 核二廠附近發生秘雕魚事件，業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成專家小組研究確

定非關輻射，且已予改善。核三廠溫排水經改善擴散後，對珊瑚之影響亦

大大地減輕，可見核能電廠對環境之影響可予適當控制（余勝雄，1996）。 

8. 核廢料分為低放射性廢料和高放射性廢料，均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技術

進行最終處理，全世界已有 34 個國家 75 個最終處置在運轉（林基源，

2001）。我國目前正在進行場址選定工作，預定於 2032 年完成最終處置場

之建造，核廢料處理不致破壞生態環境。在核能電廠除役方面，法、德、

美、日、英等國共有近 10 座核電廠在進行拆廠，原址成為綠地或重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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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利用（余勝雄，1996；江丙坤，2001）。此外，在未來處置核廢料的費

用方面，台電公司早已成立了「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不致增加後代

子孫之負擔（江丙坤，2001）。 

9. 貢寮是最佳的廠址，核四廠址勘選過程曾就地震、地質、氣象、水文、海

象、輸電平衡及人文條件等因素反覆調查評估，確認其為台灣不可多得的

核能廠址。至於有謂本島地窄人稠，核電廠密太高一節，實際上電廠密度

並非電廠規劃之重要考量因素（余勝雄，1996）。 

10. 其他的代替案，並不可行。火力發電的死亡風險高於核電，而且因為土

地及環評的緣故，時程難料。汽電共生主要用於高耗能產業，產業結構調

整後，成長的空間有限（江丙坤，2001；藍正朋、郭博堯，2001）。要以

風力發電取代核四，需要 43200 座可豎滿澎湖縣的風車，太陽能的集陽板

需佔滿兩條高速公路，水力發電則需 63 座石門水庫發電廠，甲醇發電僅

在實驗階段（藍正朋、郭博堯，2001；吳再益，2000）。核四計畫對於穩

定長期能源供應、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及充裕中長期電力供應等方面皆具相

當重要的地位，因此就其功能而言，核四並無可行的替代方案（余勝雄，

1996）。 

11. 停 建 核 四 工 程 損 失 及 終 止 合 約 的 補 償 費 用 ， 預 估 將 高 達 新 台 幣

673.63~887.46 億元。而國家形象及國際商譽的更有難以彌補的損害（林典

岳，2000；林基源，2001）。 

12. 在開放民營電廠方面，尚有環境評估、土地及資金等問題尚未解決，因

此不能期望用以替代核四（余勝雄，1996）。況電業自由化並不能達到穩

定供電的目的，積極推行電業自由化的美國加州依然在 2001 年發生了限

電、停電以及漲價等危機。國內的民營電廠無不遭受抗爭，難以期待（藍

正朋、郭博堯，2001）。 

 

（三）假設浮現 

根據上述共同資料，彙整擁核團體重要且不確定的假設。在此步驟，假設

無論是否具可信性都要列入，以免漏失。浮現之假設如下： 

1. 台灣地區能源短缺，有開源之必要。 

2. 核電可提供長期、便宜、穩定的電價。 

3. 核能發電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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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能發電能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5. 台電對核能電廠的營運績效，足以確保安全。 

6. 核能電廠對附近居民之健康無影響。 

7. 核能電廠對環境保育無影響 

8. 核能廢料已能處理。 

9. 貢寮是最佳之廠址。 

10. 沒有可代替核四的方案。 

11. 停建的損失巨大。 

 

（四）假設挑戰 

對擁核團體所持假設提出對立假設，除明顯不具可信性的對立假設外，具

可信性的對立假設將留下作為新方案的基礎。留下的對立假設如下： 

1. 不建核四不會導致缺電。 

2. 除了核四廠，尚有其他發電方式可以考慮。 

3. 核能不能確保供電穩定。 

4. 輻射導致癌症增加。 

5. 核能減少了空氣污染，卻增加了放射性污染及排水之熱污染。 

6. 核能成本甚高。 

7. 二氧化碳之配額尚可爭議，而核四廠減少之二氧化碳有限。 

8. 核電廠有爆炸的危險，並不安全。 

9. 開源之前應先節流。 

10. 台電營運紀錄不佳。 

11. 原子能委員會監督且功能不彰。 

12. 先進國家已停止興建核能發電廠。 

13. 停建較續建有利。 

 

（五）支持挑戰的共同資料 

依對立假設所彙整的支持資料如下： 

1. 依能源會與台電公司提供給「核四再評估委員會」的資料，即使不建核四，

到 2007 年我國電力備用容量率為 13.6%，尚較日本為高（王塗發，2000）。 

2. 核四替代方案甚多，除了可以在適當地點推動開拓小型太陽能、風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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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海洋能、生質能之使用，以取代部分電力外，最迫切需要推行的是

增加產電、輸配電及用電之效率，並使電業自由化（王榮德，2000；王塗

發，2000）。以產電效率來說，傳統的火力發電廠，發電效率約只有三分

之一。台電如果全面改採用複循環，不必加蓋電廠就可增加約 357 萬瓩至

476 萬瓩的電力，超過核四電廠原預定的 270 萬瓩。此外，大型電廠再用

長距離輸配電系統來支撐，其中至少浪費了 6%至 30%以上的電力，應該

以小型電廠節省輸配電的損失。再以用電效率來說，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六年國家建設計畫的報告，2000 年我國每生產一美元的產品，耗

電量約是日本的 2 倍，全面能源效率的推廣約可省下 43％～69％的能源

（王榮德，2000）。 

3. 蓋核電廠不能解決溫室效應的問題，溫室氣體並非只有二氧化碳而已，還

有氟氯碳烷、甲烷、氧化亞氮等等，而氟氯碳烷的溫室效應強度又是二氧

化碳的 3,500～7,300 倍。1990 年台灣地區氟氯碳烷總消費量為 6,850 公噸，

換算為溫室效應，相當於二氧化碳 39,365,000 公噸，比當年全台灣所有石

化燃料電廠所有排放二氧化碳的總和 34,850,310 公噸還多。所以應該先管

制氟氯碳烷，而不是去蓋核電廠（王榮德，1996）。況且核電廠在運轉時

雖不產生二氧化碳，但在興建、除役，以及核廢料處理時，仍不能避免二

氧化碳排放（王塗發，2000）。 

4. 核電安全用深度防禦的措施來圍阻核輻射，但卻不能保證就此沒問題，深

度防禦還是有可能發生爐心熔燬，美國三哩島事件就是最明顯的一個例

子。台灣又屬於地震區，目前核二、核三、核四之防震係數為 0.4G，至多

可應付六級地震，若遭遇 1999 年 921 大地震（水平加速度為 0.983G），縱

有深度防禦還是無效（王榮德，1996，2000；王塗發，2000）。 

5. 核能營運的全面安全性，有賴一個週全的管制與監督制度及執行的機構。

但是根據原子能法，原能會的首要任務是發展核能，管制與監督反而只是

次要。又 1990 年當年台電 6 個核能機組所釋出的輻射劑量，平均每個反

應爐年超過 4 人西弗（person-sievert），是美、日、德、法、加、瑞典與台

灣等擁有同型反應爐中最差的（王榮德，2000）。 

6. 輻射引發各種癌症需經過數年，北卡州一個流行病學研究群，重新分析

1979 年以來三哩島周圍居民各種癌症的變化，結果發現三哩島周圍居民

肺癌、白血病及總體癌症發生率，都隨著所受到輻射劑量之增加而增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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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德，2000）。 

7. 核三廠曾造成珊瑚白化死亡，核二廠曾發生秘雕魚。秘雕魚的原因究竟單

單是溫排水，或有可能來自電廠的幅射及化學污染，到目前尚無定論。根

據台電的資料，認為秘雕魚的產生只是因為水溫太高。在 1993 年 3 月，

台電改善了排水系統，己經解決了溫排水的問題，可是到同年 8 月至 10

月都還在核二廠的出水口發現秘雕魚，其畸形率分別由 29%至 44%。水溫

太高是全世界約 440 個運轉中的核電機組都有問題，卻只有台灣在排水口

發生秘雕魚，而且秘雕魚種類已從兩種增加為四種（王榮德，2000）。 

8. 核廢料的處置仍有問題，即使貯存於不銹鋼筒中，仍然會繼續放出輻射。

而且核廢料的半衰期很長，如果所有輻射均考慮，則可能達百萬年（王榮

德，2000）。現有 3 座發電廠 6 個機組，每年用過的高強度廢料約有 150

噸，而低中強度核廢料約有 15000 桶，以每個電廠 30 年壽命估計，台灣

將有 4500 噸用過的燃料，45 萬桶低中強度核廢料，加上除役所產生的廢

料，總計將有 9000 噸高強度廢料，90 萬桶低中強度核廢料，這是蘭嶼容

量的 9 倍（王奕潔，2000）。 

9. 核能發電並不符經濟，根據 1990 年標準，核能從採鈾礦、提煉燃料、運輸、

電廠運轉一直到除役拆廠與廢料處理等，其成本要提高甚多。另外還需考

慮跳機所造成限電的成本，例如從 1981 年到 1988 年，206 次限電中，135

次即是核電跳機造成的，足見核電並不是一個可靠的能源。萬一發生重大

意外事故（如爐心熔燬），其損失更不是可以簡單估計的。台電並未將它

估計在其成本，只假定這種情況絕不會發生（王榮德，1996）。美國能源

部 1993 年 5 月的統計資料顯示在 1896-1991 年間，全美核能發電成本平均

約為燃煤成本的 1.5-2 倍（王塗發，2000）。 

10. 美國自 1979 年以後就不增設新的機組（黃懿慧，1992），而且提早關閉

20 餘座（王塗發，2000），在 2015 年以前將有一半原子爐停止運作，其餘

一半將於 2075 年以前關閉（許舒翔等人譯，2005: 327）。 

11. 台電對廢核四的實質損失估計為 672.66 億元，若將各項採購設備移作他

用或轉售，損失估計值尚有高估。若不廢核四，實際建廠費用將高達 3,400

億元，利息費用一年利率 11.5%計算高達 3,000 億，除役費用 3400 億元，

再包含核廢料處理以及土地損失在內，總損失將高達 8000 億元以上（王

塗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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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對立方案 

這個步驟會盡可能列出多樣的替代方案。根據支持挑戰的共同資料，列出

包含反核團體方案在內的三個方案如下： 

1. 乙案「停止於台北縣貢寮鄉興建核四廠」（反核團體方案）。 

2. 丙案：由公民投票決定核四存廢（陳春生，2000；陳鋕雄等人，2001）。 

3. 丁案：核四續建，關閉核一廠（林基源，2001）。 

其他核四廠替代方案，例如提高火力發電效率、改建甲醇電廠等，都是反

核為前提，由乙案代表已足，不再重複計列。 

 

（七）方案匯集 

此步驟匯集了原始方案與對立方案，但並不企圖在方案的層次解決衝突。

因此程序的重點在後續的假設匯集，以及可接受假設的協商。匯集的方案如下： 

1. 甲案：於台北縣貢寮鄉繼續興建核四廠。 

2. 乙案：停止於台北縣貢寮鄉興建核四廠。 

3. 丙案：由公民投票決定核四存廢。 

4. 丁案：核四續建，關閉核一廠。 

 

（八）匯集各方案的共同資料 

除了原有的「支持原先方案的共同資料」與「支持挑戰的共同資料」外，

增列支持新方案的共同資料如下：  

1. 70%的民眾贊成以公投方式決定核四存廢（羅如蘭，2000b），公民投票是民

主的參與方式。而在核四決策過程中，向來缺乏民眾參與（黃懿慧, 1992；

陳俊宏，1999）。 

2. 核四廠的安全度為核一廠的 10 倍，核廢料則僅為四分之一（林基源，2001）。 

3. 台電寧願關閉核一廠，也要爭取興建核四廠（歐祥義等人，2000）。 

 

（九）假設匯集 

在此步驟，所有的假設分別依重要性、不確定性以及損害程度排序(Mitroff & 

Emshoff, 1979)。留下重要且不確定的假設，這些假設才是影響問題建構的核心。

下列是本研究所列出具重要性且不確定性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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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發電經濟安全。 

2. 核能發電既昂貴又危險。 

3. 核能發電可減少溫室效應。 

4. 核能發電造成環境破壞。 

5. 重大建設應以民意為依歸。 

6. 民意的取得，不只公民投票一途，應該可以有其他公共討論機制。 

7. 必須節省停建之成本。 

8. 現有核電廠裝置容量效率尚可提高。 

 

（十）可接受假設 

可接受假設是指經過協商，而為各方當事人或各方案所能共同接受的假設。

然而這個步驟並不能保證一定會成功。以下是本研究列出的可接受假設： 

1. 核四的安全性以風險方式呈現。 

2. 方案間無法完全替代，須在多目標間進行取捨。 

3. 專業與民意需有適當的調和。 

4. 必須節省停建之成本。 

5. 儘可能不增加核電廠。 

6. 必須重視二氧化碳減量問題。 

7. 供電量與電價必須能支持經濟穩定成長。 

 

（十一）可接受假設的共同資料 

此步驟本應依可接受假設列出共同資料。唯為避免重複已於前述之共同資

料，本研究根據可接受的假設檢討各現有方案之缺失，綜合檢討如下： 

1. 甲案：參見「支持挑戰的共同資料」。 

2. 乙案：(A)替代方案有限。(B)面臨鉅額的投資浪費及違約賠款。 

3. 丙案：(A)結果不可預料。(B)民眾可能基於情緒，而非理性的考慮投票。(C)

以二分法決定存廢，過於粗糙。 

4. 丁案：(A)未考慮核一廠相關當事人的看法。(B)核一廠運轉年限為 40 年，

距今尚有 10 年。  

  

（十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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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有甲、乙、丙、丁四個方案的假設、共同資料及缺失來看，彼此間的

歧異甚大，已經不是靠著專家以數據保證所能解決（黃懿慧，1992），何況專家

中也有反核的專家。上述四個方案中，除了對立的甲案及乙案，以及尚須重新評

估的丁案外
4，最有可能實施的就是公民投票的丙案。有關環境風險的可接受程

度本質上是公共事務的議題（洪鴻智，2002；陳俊宏，1999），或如Slovic等人（1980）

所言，根本就是個政治問題（黃懿慧，1994）。因此，掌握最後政治權力的民眾

固然可以在政治上決定採取那一個方案，然而公民是否有能力判斷這樣複雜的議

題？是否能夠跳脫黨派、階級及組織之成見？而且誰才有投票權呢？這些問題所

顯現的正是公民投票的不足。何況。進行公民投票，並不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

題由專家間的爭論轉為民眾間的爭論而已。由於投票者並非在一種和他人互動下

所做的決定，欠缺意見的交換與妥協，因此難以超越個人私利。所以公民投票在

表面上雖似以民意趨向為依歸，然而其投票之結果，無非是政治力赤裸裸的展

現，因而其決策過程其實相當粗糙，較諸逕執行甲案或乙案並無不及。 

Warfield & Cárdenas(1994: 25)將問題分析解決的成功程度分為五級，由第一級

至第五級依序為：了解議題所牽涉的情勢、了解議題本身、成功的定義問題、找

到解決方案，以及付諸行動解決問題。由於核四已確定興建，依策略性假設分析

法提出所謂「解決方案」已無實益，況且本研究的目的原在建構問題而非尋求解

答，以案例操作及探索當事人立場背後假設的目的已達成。因此，本研究的成果

等級略介於第二、第三級之間，相對於研究目的而言，尚稱成功。 

 

肆、結語 

共和主義的公民身分觀點要求公民致力于普遍共識的形成（毛壽龍，2001: 

334），透過溝通與辯論，產生超越個人私利的共善(common good)（蕭高彥，2004）。

共識的問題不在於替代方案的優劣，而是如何找出可能有效促進共識的方法（吳

瓊恩、張秋杏、張世杰譯，1993）。所以政策問題所關切的並不是最佳的解答，

而是來自一個能讓公眾充分參與及互相學習的決策過程中，所產生的可行及可接

受的方案（張寧等人，2007）。 

本研究僅是以個別政策分析者所進行的模擬，因此在假設的完整性與結論

                                                 
4 因為本研究一開始並未將核一廠相關當事人列入當事人名單，因此必須重新評估。策略性假設

分析法並不要求一開始就列出所有可能的當事人，而是允許在討論中揭露出新的當事人(Mason 
& Mitroff, 198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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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接受性上，必然會面臨限制，未來應以群體方式應用策略性假設分析法或

SAST 為後續研究目標。另外，本研究在臚列正反雙方的共同資料時，發現對核

四環境正義（陳俊宏，1999；許舒翔等人譯，2005: 180）與世代正義（黃默，2003）

的討論極少，這可能是引用爭議當時資料時間較早的緣故，也可能是個別政策分

析者蒐集資料的限制。 

在方法的操作上，即使群體操作在面對問題界定及排序、可能方案及資源、

選定最後方案等抉擇時，仍然須依 NGT 的程序以投票決定，然而此處的票決仍

不同於公民投票。在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程序中，具備了討論、澄清、再討論的

民主過程，細膩地剖析與檢視當事人真正關切的事項，也就是當事人價值所在，

與公民投票民粹式的熱情及以政治實力對決相比，其民主的意涵更加深遠。透過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的程序，20 年來各方當事人的表述可以在會議桌上將真正的

價值清楚地呈現出來。不同的認知可以透過學習，彼此尊重包容，形成共識。當

然經過策略性假設分析法所評選出來的方案，與公民投票的結果可能相同也可能

不同，然而不論是那一種結果都應是爭論的解決，而不是另一個爭論的開始。 

策略性假設分析法在使用上需要較多的條件與準備，如以 NGT 為基礎的

SAST 程序進行議題的討論，在方法上即受到參與人數的限制。而且 SAST 會議

費時較久，一個典型的程序約需進行 3 天(Mitroff & Mason, 1981: 79)，因此資源投

入的需求較一般會議為高。然而相對於使用策略性假設分析法程序所產生的效

益，上述先備條件尚不致影響使用意願，亦非不可克服。在多元民主社會的公共

事務問題上，策略性假設分析法能透過對公民身分的理解而凝聚並合理化共識，

正是共和主義公民身分觀點的具體實踐。為釐清我國能源政策的發展目標，以及

核四案對民眾社會與國家在各方面的影響，其實一直不乏推動民眾參與的努力

（陳俊宏，1999；黃東益，2003；黃默，2003），也許一個適當的制度設計，就

是解決沈痾的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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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tanddown of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return-to-work, and the issue about the referendum,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has been facing the issue of nuclear-free. Certainly, in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Dispute is highly complicated. It is an ill-structured policy problem, and 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is required.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use 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 to 

structure problems of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By the phases, containing 

stakeholder generation, assumptions specification, dialectic debate, assumptions 

integration, and composite strategy creation, the hidden values inside those who are 

for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ose who are against it can be revealed. By 

doing so, we can understand this existing dispute correct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 to a further extent, we compare several 

common techniques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 We 

hope thi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when we are finding a solution to issues about 

important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group decision making, Strategic 

Assumption-making, problem structuring. 
 


